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林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财政扶持农村

土地流转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财农(2008]62号

苏农计[2008]50 号

各市、县(市)财政局、农工办，镇江市农林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关要求，

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增加农民收入，从 2008年起，省财政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扶持资金”，专项用于

扶持合法有序的农村土地流转。为此，省财政厅、省农林厅联合制定了《江苏省

财政扶持农村土地流转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有条件的

市、县财政部门也应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为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

业、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有利条件。

附件：《江苏省财政扶持农村土地流转实施意见》

二○○八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江苏省财政扶持农村土地流转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

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省十一次党代会"要探索土地流转的有

效机制，积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精神，省财政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扶持资

金"，专项用于扶持具有一定规模的、合法有序的农村土地流转，鼓励和引导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则和程序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则

一是坚持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原有土地承包关系;

二是坚持依法流转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平等协商、等价有偿；三是坚持保



护农民合法利益原则，土地流转价格由市场决定，原则上每亩协议流转价格应不

低于农民常年直接经营纯收入;四是坚持农地农用，发展现代高效规模农业的原

则;五是坚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原则，鼓励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经营。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程序

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应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和引导土地

承包经营权合法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和规范土地流转的相关程序和手续。一是土

地流转(包括入股)必须按照要求订立书面流转合同;二是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村

民委员会) 或中介组织进行统一流转的，承包农户必须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委托流转申请书》，并签订《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民委员会)或中介组织必须与土地转入大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合同》 ;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和规模经营单位必须填写《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土地

规模经营单位有关情况登记表}》。

二、财政扶持的对象、方式和条件

(一)扶持的对象。具有一定流转规模的土地集中连片流转的流出方(农户)。

(二)扶持的方式。农村土地流转扶持资金实行以奖代补，对具有较大经营规

模的土地集中流转的流出方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扶持的条件。

1、具有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土地流转期限在 3年以上，单 宗土地流转面积

在 1000亩以上(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面积 300亩 以上) ;

2、土地流转价格不低于农户常年直接经营纯收入或市、县 规定基准价，同

时确保流转农户每年的收益获得稳定增长。对流转期限在三年以上的规模流转，

流转价格的确定应采取实物计价、货币兑现或根据项目盈利水平和物价上涨情况

分年段确定增长幅度，以确保农民长远土地收益不降低。

3、对取得工商部门营业执照，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运作规范(有章程、股权

证书、实行"保底分红" )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优先扶持。

4、符合土地承包政策法律、土地流转操作规范、流转合同手续完备。

5、当地政府重视土地流转工作，能够安排土地流转扶持资金，用于对土地

流转农户的奖励。对土地流转规模小、操作不规范、流转土地粗放经营的，省级

不予补助。



(四)扶持标准。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土地流转项目，省财政对土地流出方

按每亩 1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农村土地流转资金申报程序

县(市、区)农村土地承包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农村土地流转 的指导工作，建立

健全农村土地规模流转登记备案和相关合同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形成土地规模

流转、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项目库。由县(市、区)财政部门会同农村土地承包主

管部门组织项目申报工作。

(一)以县为单位，统计汇总当年新发展并符合相关要求的土地流转项目，上

报省辖市财政部门和农村土地承包主管部门。由省辖市财政部门会同农村土地承

包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和审核，确定上报扶持项目，于当年

11月 20前，以正式文件分别报省财政厅( 1 份)和省农林厅(2份)。

(二)项目申报格式统一采用《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同时附报

土地规模流转或土地股份合作社登记表、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股权证书及分红

记录等相关资料复印件。 (三)扶持项目由省财政厅、农林厅组织有关人员考核验

收后，对符合条件的，省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资金管理

市、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扶持资金 的管理，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各乡(镇)必须做好 土地流转扶持资金兑付清册(见附件

二)，并以村为单位进行公示。要严格资金拨付程序，扶持资金由乡财政通过"一

折通"直 接发放给农户。省财政厅和省农林厅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确保

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对截留、挪用或挤占农村土地流转扶持资金等财

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予以处理、

处罚。


